付款通知书

致：苏州国瑞地产有限公司

根据贵我双方签订的《不动产估价委托合同》[康正合字[2018]090号]，我公司对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竹园路北侧、金枫路西侧（苏地2016-WG-6）地块部分住宅及地下车库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价格评估项目已评估完成，根据双方协议，评估服务费用共计13万元整，申请贵方支付评估服务费用13万元，特致函提醒，敬请按合同支付。
我方账号如下：
户    名：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110106722616974K
开 户 行：交通银行北京中轴路支行
[bookmark: _GoBack]开户账号：110060739012015026873
行    号：交739
地    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城园三区18楼底商217室
电    话：82253558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2018年6月21日
